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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一一一、、、、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活動宗旨 

本活動辦理提升圖書館推廣服務成效競展，希望藉由本活動結合南盟各夥伴學校圖書館近

年來所提供的推廣服務，如展覽、參觀、演講、利用指導課程等活動及成效，以比賽及公

開展覽的方式，使同道得以相互觀摩學習，提升圖書館推廣服務內容的廣度及深度，同時

發揮創意激盪、資源共享、經驗傳承的聯盟精神。 

二二二二、、、、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辦理單位 

1.主辦單位：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 

2.承辦單位：文藻外語大學圖書館、中華醫事科技大學圖書館、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、南

臺科技大學圖書館、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館 

3.協辦單位：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成員館 

三三三三、、、、活動時程活動時程活動時程活動時程 

1.投稿及截止日期：103 年 12 月 15 日至 104 年 1 月 31 日。 

2.作品巡迴：104 年 3 月 1 日至 104 年 5 月 31 日。 

3.得獎公布：104 年 5 月 10 日前公布得獎名單於承辦單位圖書館網頁。 

四四四四、、、、參賽資格參賽資格參賽資格參賽資格 

本聯盟 103 學年各成員學校圖書館（報名限以團隊，不得以個人名義參加），每一館限提

供參賽作品最多三件。 

五五五五、、、、參賽作品參賽作品參賽作品參賽作品 

請以近 5 年內圖書館相關推廣服務活動為主題，參賽作品以能充分展現「圖書館推廣服務

成效」之意象，並以成果報告書之方式呈現，成果報告書之內容需包含該活動之活動目的、

活動規劃(或活動議程)、活動照片等要項，並須具體條列呈現該活動對圖書館推廣服務成

效，如:讀者參與人數、入館人數之提升、借閱人次之提升..等。 

六六六六、、、、作品規格作品規格作品規格作品規格 

參賽作品須繳交活動海報一張(得以海報電子檔代替)，以成果報告書為呈現方式，以 word

繕打，頁數至多 20 頁，內容包含封面、活動海報、活動企劃書、活動目的及創意構思、

獎品設計之照片、館際合作成效、活動照片、參與人數等項目。 

七七七七、、、、評分方式評分方式評分方式評分方式 

邀聘專家評審組成評審委員會，並依據參賽作品規格中之必備項目進行評分。 

八八八八、、、、報名與收件報名與收件報名與收件報名與收件 

一律採通訊報名，填妥【報名表】、【蒐集個人資料告知事項暨當事人同意書】、【作品著作

財產權授權同意書】並準備成果報告書原始內容光碟 1 份，於 104 年 1 月 31 日(含)以前郵

寄至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『南區技專校院校際整合聯盟圖書館推廣服務成效競展活動

收』，逾期恕不受理。 

＊美和科技大學校址：(91202)屏東縣內埔鄉美和村屏光路 23 號 

九九九九、、、、獎勵方式獎勵方式獎勵方式獎勵方式 

首獎一名：獎金新臺幣五千元及獎狀一張。 

二獎一名：獎金新臺幣三千元及獎狀一張。 

三獎一名：獎金新臺幣二千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海報設計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活動企劃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活動創意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獎品設計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館際合作成效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活動攝影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最佳人氣獎一名 : 獎金新臺幣一千五百元及獎狀一張。 

十十十十、、、、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聯絡方式 

南臺科技大學圖書館邱棠毅先生 電話：(06)2533131#2503 E-mail：tangyi@mail.stust.edu.tw 



美和科技大學圖書館詹清秀小姐 電話：(08)7799821#8157E-mail：x00005060@meiho.edu.tw 

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圖書資訊館周家瑋先生 電話：(08)8647367#134 E-mail：

jerry901550@gmail.com 

十一十一十一十一、、、、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注意事項 

1.主辦單位對參賽作品有審查權，若不符合本活動辦法之規定，經查證屬實，得取消參

賽與得獎資格。 

2.參賽作品著作財產權屬主辦單位所有，主辦單位具公開播放、文宣、修改及相關使用

權利，且不另支酬。 

3.參賽作品中出現之音樂、影像、素材等皆需為創作者本人原創或取得授權，如有違反

者將由創作者自行負擔相關法律責任，如日後發生智慧財產權等之侵權問題，概由作

者負相關法律責任，並追回原發之獎勵品、獎狀。 

4.參賽作品需自行保留備份檔案，作品送件後概不退還。 

5.本活動雖以團體名義參賽，但得獎時獎金之領取需為報名時之聯絡人，單位請自行分

配團體內部的各項權責歸屬。 

6.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，主辦單位得隨時修訂並公佈之。 


